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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5� � � � � � � � � �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0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解除质押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德锦” ）持有公司股份55,307,2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81%。 本次解除质押后，西藏德锦

累计质押股份为31,3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56.59%。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获悉西藏德锦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

下。

1、本次股份被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18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7%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11月27日

持股数量 5,530.73万股

持股比例 26.8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13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6.5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17%

本次解除质押后，西藏德锦所持公司股份如有后续的质押计划，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92� � � � � � � � �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1月28日收到公司董事卜一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具体情况如下：

卜一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务，一并辞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环境社

会和公司治理（ESG）委员会委员职务。 卜一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卜一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卜一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卜一先生

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向卜一先生在担任相关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工作表示诚挚的敬意与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5056� � � � � � �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5-087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LTD.（以下简称“高盛

亚洲战略” ）持有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份23,006,506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6063%（按2025年8月7日总股本计算）。 上述股份全部为高盛亚洲战略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该股份已于2022年7月2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高盛亚洲战略计划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30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1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8,2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28日， 高盛亚洲战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

099,972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8,200,000股， 合计减持12,299,972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9979%， 本次减持股份实施后， 高盛亚洲战略持有公司流通股10,706,534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6096%。 高盛亚洲战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GOLDMAN�SACHS�ASIA�STRATEGIC�PTE.�LTD.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3,006,506股

持股比例 5.606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3,006,506股

注：持股比例按2025年8月7日总股本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GOLDMAN�SACHS�ASIA�STRATEGIC�PTE.�LTD.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8月8日

减持数量 12,299,972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30日～2025年11月27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4,099,972股

大宗交易减持，8,2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3.68～16.62元/股

减持总金额 187,028,029.11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2.997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10,706,534股

当前持股比例 2.6096%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571� � � � � � � � � � �证券简称：杭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杭华股份” ）全资子公司湖州杭华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华功材” ）因实际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近日，全资子公司杭华功

材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具体信

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344101024N

名 称：湖州杭华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国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油墨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

口；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云母制品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

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

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颜料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06月08日

住 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项郎路1号

特此公告。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61� � � � � � � � � �证券简称：北京人力 公告编号：临2025-042号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将于2025年11月29日任

期届满，公司正在积极筹备换届工作。 鉴于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工作仍在进行中，为确保董事会

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将延期换届。 同时，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期也相应顺延。

在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高级管

理人员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延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换届选举工作进程，尽快完成换届

选举决策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5-47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产品中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十四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四次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中标上述项目直流输电相关产品。

一、公司中标项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中标“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十四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四次设备招标采购)” 项目的

直流输电相关产品金额合计151,837.71万元，中标产品为换流阀、直流控制保护系统、测量装置。 其中，

中标换流阀117,407万元、直流控制保护系统21,368.66万元、测量装置13,062.05万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中标签约后，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

立性。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相关机构签署正式商务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上述

中标项目交货时间需根据实际合同要求确定，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以最终

签署的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5-180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25年11月28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达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续签持续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及2026年预计上限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国际” ）续签《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包括涉

及房屋承租、出租业务的协议各1份）以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均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

年12月31日；并同意该等框架协议项下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

人各项交易之2026年预计上限，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2026年

预计上限

本集团向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注销售产品 3,000

本集团向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注采购产品 2,500

本集团向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注提供服务 5,000

本集团接受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注服务 10,000

本集团向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注出租房屋及提供物业服务 800

本集团承租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注房屋及接受物业服务 6,000

注：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 ）所赋予的涵义，复

星国际的联系人包括其直接或间接持股30%及以上受控实体（但本集团除外）以及其直接或间接持股10%及以

上的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述30%和10%均不包括通过本集团持股部分）。 其中，复星国际直接或间接持股

10%及以上（不包括通过本集团持股部分）的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仅构成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

士、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定义下的关联方。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框架协议及2026年预计上限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需要

（包括但不限于）签订、修订并执行相关具体协议等。

由于复星国际系本公司之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复星国际构成本

公司的关联/连方、本次续签构成本公司的关联/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玉卿先生、关晓晖女士、王可心先生、陈启宇先生及潘东辉先生

回避表决，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2026年预计上限的公告》（临2025-181）。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续签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药控股” ）续签《有关原材料/产品及服务的互供框架

协议》，协议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并同意该框架协议项下本集团与重药控股集团（即重

药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各项交易之年度预计上限，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2026年

预计上限

2027年

预计上限

2028年

预计上限

本集团向重药控股集团销售医药产品、原料、试剂 140,000 170,000 200,000

本集团向重药控股集团采购医药产品、原料、试剂 5,000 6,000 7,200

本集团向重药控股集团提供产品推广相关服务 500 600 720

本集团接受重药控股集团提供的产品仓储运输及渠道咨询相关服务 3,000 3,600 4,320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框架协议及各年度预计上限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需要

（包括但不限于）签订、修订并执行相关具体协议等。

由于重药控股间接持有本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10%以上股权，根据联交所《上

市规则》，重药控股构成本公司的关连方、本次续签《有关原材料/产品及服务的互供框架协议》构成本公司的

关连交易。 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重药控股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续签《有关原材料/产品及服务的互

供框架协议》不构成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其他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及近年来实际交易往来情况，同意关于本集团2026年其他日常关联交易之预计（已经相

关股东会、董事会批准的持续/日常关联/连交易及其2026年预计上限〈包括但不限于前述议案〉除外）。

同时， 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在该预计上限总额范围内， 根据业务开展需要 （包括但不限

于）签订、修订并执行相关具体协议等。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玉卿先生、关晓晖女士、王可心先生、文德镛先生、陈启宇先生、严

佳女士回避表决，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临2025-182）。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5-182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请股东会批准。

●本集团的业务模式导致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本集团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及近年来实际交易往来情况，本集团对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相关股东会、董

事会批准的持续（日常）关联/连交易及其2026年预计上限除外）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6年 2025年

预计

上限

金额

预计

上限

金额

1-9月

实际发生

金额

(未经审计)

向关联方

销售

原材料

或商品

复星公益基金会

医药产品、诊断产品、医疗器

械等

2,000 2,500 586

联合健康险 医疗器械等 300 200 81

苏州基金、天津基金注1、2 医疗器械等 200 150 120

小计 / 2,500 2,850 787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直观复星上海注1 提供劳务 150 150 0.2

联合健康险 提供劳务 2,000 3,500 443

苏州基金、天津基金注1、2 提供劳务 1,000 3,000 839

淮海医院注1 提供劳务 500 500 258

上海复健注1 提供劳务 1,000 90 81

深圳衡泰 提供劳务 100 - 0

小计 / 4,750 7,240 1,621

接受

关联方

劳务

联合健康险 接受劳务 1,500 1,500 694

通德股权 接受劳务 250 800 491

直观复星上海注1 接受劳务 2,000 1,000 286

施贝康注1 接受劳务 8,500 3,000 991

上海复健注1 接受劳务 4,000 5,500 924

小计 / 16,250 11,800 3,386

房屋出租

及

提供物业

服务

通德股权

房屋出租及

提供物业管理

150 200 62

苏州基金、天津基金注1、2 2,500 2,000 727

上海复健注1 500 150 178

小计 / 3,150 2,350 967

通过

关联方

捐赠

复星公益基金会注3

医药产品、诊断产品、医疗器

械、现金等

10,000 10,000 6,504

小计 / 10,000 10,000 6,504

合计 / 36,650 34,240 13,265

注1：指“其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

注2：系平行基金。

注3：本集团通过复星公益基金会实施社会公益捐赠。

上述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后， 提请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玉卿先生、关晓晖女士、王可心先生、文德镛先生、陈启宇

先生及严佳女士回避表决，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上述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会批准。

二、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所涉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复星公益基金会

注册地：中国上海

理事长：李海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310000501782119R

业务范围：自然灾害救助、扶贫助残、资助文化公益事业、资助教育公益事业、资助青年创业就业及其他社

会公益事业。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复星公益基金会理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公益基金会构成本公司

关联方。

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人民币57,698万元；2024年，总收入人民币11,059万

元。

2、联合健康险

注册地址：中国广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J70Y58

法定代表人：曾明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101,084.625万元

注册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业务范围：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

的健康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资金运用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联合健康险（本公司之联营公司）之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联合健康

险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679,39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37,144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

人民币483,47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200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2,025,95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47,512万元；2025年1至6月，营

业收入人民币371,93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285万元（未经审计）。

3、苏州基金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21MDFH1W

获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业务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基协完成备

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苏州基金（本公司之联营公司）之投委会成员，根据上证所《上

市规则》，苏州基金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95,116万元、归属于合伙人净资产为人民币194,702万元；2024

年，收入人民币44,61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3,108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94,736万元、归属于合伙人净资产为人民币194,080万元；2025年

1至6月，收入人民币0元、净利润人民币-622万元（未经审计）。

4、天津基金

注册地址：中国天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2N7R29

获认缴出资额：人民币50,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业务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基协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

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天津基金（本公司之联营公司）之投委会成员，根据上证所《上

市规则》，天津基金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00,417万元、归属于合伙人净资产为人民币100,181万元；2024

年，收入人民币23,95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3,219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00,194万元、归属于合伙人净资产为人民币99,866万元；2025年1

至6月，收入人民币0元、净利润人民币-314万元（未经审计）。

5、直观复星上海

注册地：中国上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QBA63

法定代表人：DAVID� JOSEPH� ROSA

注册资本：10,000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器械和相关零部件的研发，从事医用机器人系统及配套易耗品的

生产、自有研发成果的转让，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器械和相关零部件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及相关配套售后服务及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前董事（离任时间未满12个月）兼任直观复星上海（本公司之联营公司）之董事，根据

上证所《上市规则》，直观复星上海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单体口径、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202,578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85,336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人民

币234,34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1,379万元。

6、淮海医院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MA1MUBHW23

法定代表人：董建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71,429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范围：医院管理服务；医疗信息咨询服务；中医诊疗服务。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淮海医院（本公司之联营公司）之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淮海医院构

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50,597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42,759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人

民币5,75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90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81,777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42,940万元；2025年1至6月，营业

收入人民币2,33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7万元（未经审计）。

7、上海复健

注册地：中国上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6W23C

法定代表人：关晓晖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注册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上海复健（本公司之合营公司）之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上海复健构

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8,697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605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6,786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86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0,443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702万元；2025年1至6月，营业收入

人民币3,68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33万元（未经审计）。

8、深圳衡泰

注册地：中国广东

法定代表人：宋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T1L2R58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药品

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零售。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深圳衡泰（本公司之联营公司）之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深圳衡泰构

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单体口径、未经审计）：

深圳衡泰系2025年8月新设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20,00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9,

999万元；2025年8至9月，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净利润人民币-1万元。

9、通德股权

注册地：中国上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1057750XU

法定代表人：肖振宇

注册资本：200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业务并提供相关服务，股权投资咨询。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通德股权（本公司合营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之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

通德股权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736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479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93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7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63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620万元；2025年1至6月，营业收入人

民币46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41万元（未经审计）。

10、施贝康

注册地：中国四川

法定代表人：谭少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50569547D

注册资本：人民币1,270.5051万元

注册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许可项目：药用辅料销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施贝康（本公司之联营公司）之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施贝

康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6,84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901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1,88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533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5,317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70万元；2025年1至6月，营业收入人

民币0元、净利润人民币-480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本集团与关联方以自愿、平等、互利、公允为原则，本集团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同与

非关联方进行的该类交易在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等方面基本一致；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标准为基础，由交易各

方友好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本集团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在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上限总额范围内，董事

会同意授权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包括但不限于）签订、修订并执行相关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本集团业务覆盖药品、医疗器械与医学诊断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医疗健康服务等领域，与上下游

企业（其中包括关联方）不可避免地发生业务往来；关联方可提供的服务主要为满足本集团业务运营之需求；

出租房屋系关联方用作日常经营之场所。

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标准为基础确定， 该等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交易对本集团独立性的影响

本集团业务模式导致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本集团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复星医药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六、释义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公益基金会 指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淮海医院 指 淮海医院管理（徐州）有限公司

联合健康险 指 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复健 指 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施贝康 指 成都施贝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基金 指 苏州复健星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天津基金系平行基金

深圳衡泰 指 深圳衡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基金 指 天津复星海河医疗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苏州基金系平行基金

通德股权 指 通德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直观复星上海 指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中基协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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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借款续展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复云健康的日常经营需要，经各方协商一致，其三方股东（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

健康、宁波复技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同意将已向复云健康提供的本金总额为6,550万元的借款续展

12个月（即到期日延长至2026年12月4日），且自2025年12月5日（含当日）起年利率调整为3.2%。

●本次续展中，三方股东向复云健康提供的借款比例与原借款协议一致，且作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两方

股东向复云健康提供借款的比例均未超过所持股权比例。

其中，（1）由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向复云健康提供的股东借款部分，系于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

会已批准的本集团内部续展及新增委托贷款/借款额度范围内发生；（2）由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向复云健康提

供的股东借款部分，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构成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但根据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 综上，本次续展无需另行提请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团向复云健康提供的借款未发生逾期偿还的情况。

一、本次续展概述

根据2022年11月30日、2023年11月30日及2024年12月3日复云健康与其时任股东中的三方（即复星健康、

宁波复技、复星高科技，下同）所签订的原借款协议，由该三方股东共同向复云健康提供本金总额不超过6,550

万元（含本数）的股东借款；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宁波复技提供的借款本金分别占借款本金总额

的28.3333%（对应借款时各自对复云健康的持股比例）、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提供的借款本金占借款本

金总额的43.3334%（由于原借款协议签订时，复云健康时任股东之一的海南云志为员工持股平台、无资金出借

能力，因此该比例对应复星高科技与海南云志两方对复云健康的合计持股比例），借款到期日为2025年12月4

日， 年利率为5.8%。 根据原借款协议， 复星健康、 宁波复技、 复星高科技已分别向复云健康提供本金为1,

855.83115万元、1,855.83115万元以及2,838.3377万元的借款。 以上详情请见本公司2022年12月1日、2023年

12月1日及2024年12月4日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

//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为满足复云健康的日常经营需要，2025年11月28日，复云健康与上述三方股东签订《2025补充协议》，各方

同意将该借款续展12个月（即到期日延长至2026年12月4日），且自2025年12月5日（含当日）起年利率调整为

3.2%；除借款期限续展及利率调整外，其余借款安排（包括各方向复云健康提供借款的比例）仍按原借款协议

约定执行。

本次续展中，（1） 由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 宁波复技继续向复云健康提供的股东借款部分， 系于本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已批准的本集团内部续展及新增委托贷款/借款额度范围内发生；（2）由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

继续向复云健康提供的股东借款部分，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构成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但根据本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 综上，本次续展无需董事会、股东会批准。

二、借款方的基本情况

复云健康成立于2021年5月，注册地为上海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101MA1FPM2T9B，法定代表人

为沈贇。 复云健康致力于打造针对老年和慢病群体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主要从事健康管理产品及服务的研发

和销售，已上市产品为提供实时健康监测服务的星卫士系列智能健康手表。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5年11月28日，下同），复云健康的注册资本为2,700万元，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复星健康注 850 31.4815%

宁波复技注 850 31.4815%

复星高科技 1,000 37.0370%

小计 2,700 100.0000%

注：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复云健康的总资产为988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8,745万元、负债总额为9,732万元；2024年，复云健康实现营业收入670万元、净利润-1,305万元。

根据复云健康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9月30日，复云健康的总资产为1,980万元、所有者权

益为-8,663万元、负债总额为10,643万元；2025年1至9月，复云健康实现营业收入3,783万元、净利润81万元。

三、除本集团外的其他借款提供方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复星高科技成立于2005年3月，注册地为上海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132233084G，法定代表人

为陈启宇。 复星高科技为复星国际于中国境内的主要运营平台，主要负责复星国际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运营，拥

有健康、快乐、富足、智造四大板块。

截至本公告日期，复星高科技的注册资本为480,000万元，复星国际持有其100%股权；其实际控制人为郭

广昌。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复星高科技的总资产

为40,456,66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6,128,865万元；2024年，复星高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430,418万元、净利

润243,311万元。

根据复星高科技的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9月30日，复星高科技的总资产为40,

502,54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5,848,183万元；2025年1至9月，复星高科技实现营业收入6,795,046万元、净利

润15,953万元。

由于复星高科技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高科技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四、《2025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原借款协议， 复星健康、 宁波复技、 复星高科技已分别向复云健康提供本金为1,855.83115万元、1,

855.83115万元以及2,838.3377万元的借款。 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

1、将该等借款到期日延长至2026年12月4日。

2、自2025年12月5日（含当日）起，年利率调整为3.2%。

3、除借款期限续展及利率调整外，其余借款安排仍按原借款协议约定执行。

4、《2025补充协议》自2025年11月28日起生效。

五、本次续展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复云健康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 （通过复星健康及宁波复技） 合计持有其

62.9630%的股权。 本次续展系三方股东（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按同等条件向复云健康提供财务资助，于本次

续展中，本集团提供借款的比例未高于对借款方的持股比例、且控股股东提供借款的比例未低于其对借款方的

持股比例。 本次续展预计不会对本集团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风险相对可控。

本集团将持续密切关注复云健康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加强对其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

控制，并加强还款跟踪和管理，确保本集团的资金安全。

六、累计向复云健康提供借款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期， 本集团实际已向复云健康提供的借款本金余额约为4,578.09万元 （包括本次续展），其

中： 本金约866.43万元的借款将于2026年9月4日到期、 本金约3,711.66万元的借款将于2026年12月4日到期

（已根据本次续展更新到期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团向复云健康已提供的借款未发生逾期偿还的情况。

七、本次续展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已审议通过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委托贷款/借款额度的议案，同意本集团（包

括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包括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续展及新增委

托贷款/借款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100,000万元， 并授权管理层在年利率不低于2%（人民币利率适用）或

不低于1%（外币利率适用）、且不低于委托贷款/借款提供方融资成本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借款利率；同时，授权

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委托贷款/借款事

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上述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时（即2025年6月24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

会结束时或任何股东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时止。 该额度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二

次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会审议。

本次续展中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向同为控股子公司的复云健康提供股东借款，系在上

述经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发生，无需另行提请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

2、于本次续展中，作为借款方复云健康股东方之一的复星高科技亦为借款提供方之一。 根据上证所《上市

规则》，复星高科技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控股子公司复云健康向复星高科技借款构成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

至本次续展止的过去12个月内，（1）除已单独披露或累计披露的关联交易外，本集团与同一关联人之间发

生的关联交易、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均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0.5%、（2） 除已经股东会批准及根据相关规则单独或累计可豁免股东会批准之关联交易

外，本集团与同一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均未达到本集团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

因此，根据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次续展中控股子公司复云健康向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借款的部

分，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

综上，本次续展无需另行提请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

八、备查文件

《2025补充协议》

九、释义

本次续展 指

根据《2025补充协议》，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复星高科技已向复云健康提供的本金总额为6,

550万元股东借款续展12个月（即到期日延长至2026年12月4日），且自2025年12月5日（含

当日）起年利率调整为3.2%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复星国际 指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注册于中国香港，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份代码：

00656

复星健康 指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云健康 指 上海复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海南云志 指 海南云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复技 指 宁波复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原借款协议 指

复云健康与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复星高科技就本金为6,550万元的股东借款于2022年11月

30日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于2023年11月30日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于2024

年12月3日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之合称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中国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2025补充协议》 指

复云健康与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复星高科技就本金合计为6,550万元的股东借款于2025年

11月28日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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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及2026年预计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续签框架协议情况：

由于本公司与复星国际于2024年12月11日签订的期限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的 《租赁框架

协议》（包括涉及房屋承租、出租业务的协议各1份）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1份）即将到期，根据业务

开展需要，2025年11月28日，本公司与复星国际续签框架协议（即《租赁框架协议》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

议》，下同），协议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关联关系：

由于复星国际系本公司之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国际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续

签框架协议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续签框架协议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会批准。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集团的影响：

该等框架协议项下日常关联交易系业务开展需要，必要且持续，不影响本集团的独立性。

●2025年1至9月，本集团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注1（即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方）、与复星

国际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即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之间持续关连交易/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2025年

预计上限

2025年1至9月

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与复星国际

及/或其

联系人注1

（即关连方）

其中：与复星国际及/

或其控股子公司（即

关联方）

本集团向关联/连方销售产品 3,500 705 680

本集团向关联/连方采购产品 3,000 806 776

本集团向关联/连方提供服务 7,000 801 504

本集团接受关联/连方服务 9,000 5,914 5,516

本集团向关联/连方出租房屋及提供物业服务 1,000 105 105

本集团承租关联/连方房屋及接受物业服务 8,000 3,344 3,344

2025年

预计上限

2025年1至9月

实际金额（未经审计）

本集团存置于复星财务公司存款的日最高额注2 200,000 191,530

复星财务公司授出信用额度并由本集团使用的日最高额注2 200,000 183,364

注1：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联系人包括但不限于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30%受控实体及复星

国际（直接或间接）持股10%或以上（不包括通过复星医药或其控股子公司持股的部分）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构成本公司的关连方，下同。

注2：2023年至2025年各年度本集团于复星财务公司存款的日最高额、 获授并可用信用额度的日最高额已

经本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一、本次续签框架协议概述

本公司与复星国际于2024年12月11日签订的期限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的《租赁框架协议》

（包括涉及房屋承租、出租业务的协议各1份）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1份）即将到期。 根据业务开展

需要，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复星国际于2025年11月28日签订新框架协议，

协议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2026年本集团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于新框架协议项下拟

发生的日常关联/连交易类别及金额上限预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2026年

预计上限

本集团向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销售产品 3,000

本集团向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采购产品 2,500

本集团向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提供服务 5,000

本集团接受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服务 10,000

本集团向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出租房屋及提供物业服务 800

本集团承租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房屋及接受物业服务 6,000

由于复星国际系本公司之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国际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续

签框架协议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续签框架协议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后，提请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就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玉卿先生、关晓晖女士、王可心先生、陈启宇先生及潘东辉先生

回避表决，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次续签框架协议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会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复星国际及其控股子公司是一家创新驱动的全球家庭消费产业集团，深耕健康、快乐、富足、智造四大板

块，为全球家庭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复星国际的注册地为中国香港，董事长为郭广昌先生。复星国际

于联交所上市（股份代码：00656），截至2025年10月31日，已发行股份（不包含库存股）为8,166,635,624股。

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并口径、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复星国际的总资

产为人民币79,652,80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11,810,316万元；2024年，复星国际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19,214,20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434,886万元。

根据复星国际已公布的2025年中期业绩（合并口径、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6

月30日，复星国际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3,568,72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11,813,787万

元；2025年1至6月， 复星国际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8,728,30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66,

116万元。

由于复星国际系本公司之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国际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三、新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新《租赁框架协议》

1、协议期限：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合同受约束方：

（1）复星医药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2）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

3、主要交易：房屋出租及相关物业服务

4、定价依据：

（1）应基于相关出租方及承租方各自的利益；

（2）应参照现行市场条件，以向第三方承租/出租的其他类似或可比房屋及/或商业物业的租金及物业管理

服务费（包括与房屋租赁相关的其他杂费）的费率为基础；

（3）如并无上文所述类似或可比房屋作为参照基础，则应参照同一地区内其他同等级别的房屋及/或商业

物业的租金、市场租金比率及物业管理费。

5、年度上限：

受限于法律法规、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等规定，于相关框架协议期限内相关财政年度（或相关期间），本

协议项下的各项交易按照本协议双方各自董事会或股东会（如适用）所制定、审议的交易金额年度上限执行。

（二）新《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1、协议期限：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合同受约束方：

（1）复星医药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2）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

3、主要交易：

（1）由本集团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医药、诊断、医疗器械等医用产品。

（2）由本集团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

① 医疗服务；

② 健康检查及健康风险评估等体检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③ 诊断检测服务；

④ 医药行业咨询服务。

（3）由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

① 定制产品，如食品及饮品、礼品和软件等；

② 其他产品，如日用品、食品及饮品、文化及创意产品等。

（4）由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

① 会务及IT技术支持服务；

② 保险服务及保险经纪服务；

③ 培训服务；

④ 商旅服务；

⑤ 业务拓展等咨询服务；

⑥ 物流及货运代理服务；

⑦ 经纪、投资银行等证券及金融服务。

4、定价依据：

（1）由本集团提供的医药、诊断、医疗器械等医用产品，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

要参考：

① 相关产品的性质、规格及数量；

② 当地法定定价机构核定的价格；

③ 产品（或市场上的同类型产品）的市价。

（2）由本集团提供的医疗服务、健康检查及健康风险评估等体检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诊断检测服务、

医药行业咨询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① 医疗服务及相关医药行业咨询服务的性质；

② 有关主管部门就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布的市场调节价的规则规定，以及适用的医疗守则及行业通行

的定价制度（如适用）；

③ 相关提供同类型或相似医药行业咨询服务的第三方提供商的收费标准；

④ 市场供求情况及品牌定位。

（3）本集团采购产品交易：

①关于定制产品，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相关产品的性质、数量及定制要求；

（b）参考类似产品的市场价格（如有关产品于市场上可由第三方供应），且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

就类似交易向其他客户提供的价格及条款。

②关于其他产品，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相关产品的性质及数量；

（b）至少2份独立第三方供货商的报价，类似产品的市场价格，且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其独立

第三方客户提供的价格和条款。

（4）本集团接受服务交易：

① 关于会务服务及IT技术支持服务、保险服务及保险经纪服务、培训服务、商旅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

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会场的位置；

（b）仅供内部使用的IT服务的性质；

（c）本集团相关业务的运营规模及相关保险服务的需求量估计，并参考保险市场的现行市况、以复星国际

及/或其联系人的精算产品定价模型、相关业务同类型产品的价格、经纪佣金费用率等因素为主要依据而制定

的经纪佣金费用率；

（d）相关培训课程内容与参与人数；

（e）相关商旅服务的类型及市场同类型服务提供商的市场价格及/或手续费费率；

（f）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就类似交易向其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的价格和条款。

② 关于业务拓展等咨询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服务涉及相关产品的类型、性质、数量及销售的地域；

（b）获取至少2家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独立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可比市价；

（c）应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其他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的一般商业条款相若。

③ 关于物流及货运代理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服务的内容及性质；

（b）服务覆盖的地域范围；

（c）获取至少2家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独立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可比市价；

（d）应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其他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的一般商业条款相若。

④ 关于经纪、投资银行等证券及金融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主要参考：

（a）相关服务的规模、复杂性；

（b）相同业务现行市场费率；

（c）获取至少2家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独立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可比市价；

（d）应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其他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的一般商业条款相若。

5、年度上限：

受限于法律法规、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等规定，于本框架协议期限内相关财政年度（或相关期间），本协

议项下的各项交易按照本协议双方各自董事会或股东会（如适用）所制定、审议的交易金额年度上限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新框架协议系本公司与关联方以自愿、平等、互利、公允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签订；签订新框架协议

有利于提升本集团运营效率，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本集团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复星医药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新框架协议

六、释义

本次续签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复星国际续签《租赁框架协议》（包括涉及房屋承租、出租业务的协议各1份）

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1份）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财务公司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复星国际 指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注册于中国香港，其于联交所上市，股份代码：00656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交所《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新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复星国际于2025年11月28日签订的 《租赁框架协议》（包括涉及房屋承租、出

租业务的协议各1份）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1份），期限均自2026年1月1日至

2026年12月31日

《租赁框架协议》 指 《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包括涉及房屋承租、出租业务的协议各1份）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证券简称：复星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18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兹定于2025年12月2日下午13:30在上海市虹

许路358号上海天禧嘉福璞缇客酒店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现将有关参会事

宜再次提示如下：

一、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A股股东投票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2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虹许路358号上海天禧嘉福璞缇客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2日

至2025年12月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执行董事的议案 √

1、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11月8日刊发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A股股东投票注意事项

（一）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https://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如果其持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票数超过其拥有的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的投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公司股东

1、本公司A股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有权出席

本次会议（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96 复星医药 2025/11/26

2、本公司H股股东

详见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hk）刊载的本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通告及通函。

（二）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A股个人股东或其代理人应于2025年12月2日（周二）下午13:00-13:30期间持A股个人股东签到材料

（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个人股东的代理人签到材料（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委托人签署

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在会议现场办理现场参会登记。

2、A股法人股东的代理人应于2025年12月2日 （周二） 下午13:00-13:30期间持A股法人股东签到材料

（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境外法人股东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加盖

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在会议现场办理现场参会登记。

A股股东的代理人参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可参见附件。

（二）H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H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详见本公司2025年11月7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

//www.hkexnews.hk）刊载的本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告及通函。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1289号A座9楼

邮编：200233

电话：021-33987870

传真：021-33987871

邮箱：ir@fosunpharma.com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A股股东适用）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单位（或本人）（身份证

号码： ）出席2025年12月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议案之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执行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全名。

2.请填上登记于股东名下的A股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股份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适用于贵股东名

下登记的所有本公司A股股份。

3.凡有权出席股东会及在会上投票的A股股东，均可授权委托代理人。

4.注意：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请在“赞成” 栏内加上“?” 号。 如欲投票反对任何议案，则请在“反对” 栏

内加上“?” 号。 如欲就任何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 栏内加上“?” 号。 投弃权票，在计算该议案表决结果时，

均不计入本次会议上表决赞成或反对的票数，但将计入有表决的股份总数。 如欲就与本授权委托书有关的部分

A股股份数目作出投票，请在有关栏内注明所投票之正确A股股份数目以代替“?” 号。 在相关栏内加上“?” 号

表示本委托书所代表的所有A股股份的投票权均将按此方式表决。

5.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及其书面正式授权的授权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授权委托

书须另行加盖公章并经由该法人之法定代表人（或获正式授权人士）亲笔签署。


